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清远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

清远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关于进一步规范房屋
建筑和市政工程招标投标活动的若干措施

各县（市、区）住房和城乡建设局，各有关单位：

为持续优化我市房屋建筑和市政工程招标投标营商环境，提

高异议处理效率，减少评标环节人为干扰，引导投标人理性竞争，

保障招标人科学定标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》《中

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实施条例》等法律法规，结合我市实际，

现就进一步规范招标投标活动制定以下措施。

一、推行资信排序入围评标方法

采用综合评估法的施工招标项目，招标控制价 1500 万元以

上的，可按照资信排序入围方式组织评标；其他项目招标人可自

主决定是否参照执行。具体程序为：通过资格审查后，先对通过

资格审查的投标人进行资信标评审，按得分由高到低排序，根据

有效投标人总数确定入围名额（不超过 10家则全部入围，10 至

30 家取前 10 名，超过30 家取前 15 名，最后一名并列时同时入

围）。评标基准价以入围单位的报价为基础进行计算。通过资信

排序引导投标人理性竞争，避免异常低价或围标行为影响评标公



- 2 -

正（详见附件 1）。

二、依法推行技术标暗标评审

依法必须招标的房屋建筑和市政工程施工招标项目，技术标

评审采用“暗标编制、匿名评审”方式。开标后由交易中心评标

系统对技术标文件进行匿名处理，屏蔽投标人身份信息，评标委

员会在不知晓投标人身份的情况下独立评审打分，减少人为因素

干扰（详见附件 2）。

三、制定招标文件编制负面清单

系统梳理招标准备、招标、投标、开标、评标、定标、合同

履行及行政监管等环节中常见的违法违规及不合理限制行为，以

负面清单形式明确禁止事项，包括但不限于设置过高的资质业绩

门槛、限定品牌或地域、要求法定代表人到场、设置最低投标限

价等。招标人及代理机构应对照负面清单开展自查自纠，从源头

规范招标文件编制（详见附件 3）。

四、建立非实质性异议简化答复机制

针对投标人就投标文件细微偏差、非实质性瑕疵等不影响评

审公平公正性的事项提出的异议，招标人可采用简化答复模式，

在法定 3日内作出答复，可不暂停招标投标活动，提高异议处理

效率（详见附件 4）。

五、组织实施与保障

（一）市住房城乡建设局负责本措施的细化制定与监督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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估。各县（市、区）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应组织辖区内招标人、招

标代理机构、评标专家、投标人等开展专题培训，确保措施要求

落实到位。

（二）市、县两级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应将措施执行情况纳入

日常监管，对违反负面清单、不按规定处理异议等行为依法依规

处理。

（三）本措施自印发之日起施行。其中，推行资信排序入围

评标方法（第一条）和推行技术标暗标评审（第二条）因需依托

市政务服务中心系统支撑，设立过渡期至 2026 年 12 月 31 日。

过渡期内，上述两项暂不强制实施，鼓励有条件的招标人参照执

行；待系统完善具备条件后，由市住房城乡建设局会同市政务服

务中心另行通知正式实施时间。执行中遇到问题，请径向市住房

城乡建设局反映。

清远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

2026 年 6 月 15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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